1、 门诊报销前请按以下项目及顺序准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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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次序号（由校医院当日发放）。
2、学校发的盖有公章的医疗手册、医疗证或校园一卡通。
3、转诊报销凭证（由本院大夫开的转诊单），一张转诊单时效为 一个月，超出时间须再次挂号后请大夫重开
4、诊疗费单据（挂号单右边一联）。
5、将医药费单据（发票）、处方打开（不要折叠），按日期先后顺序依次摞好，所开药品必须提供相对应的处方，否则不予报销。
6、超过100元的治疗费、检查费必须提供支出项目的明细单。
7、急诊患者不需要转院单，但必须提供急诊诊断证明或急诊病历才予报销。
8、 外出实习或出差，必须提供盖有公章的所在院（系）的证明。
9、 在填写公费医疗报销单时应注意：
1）将前两行填写完整。
2）所支出的医药费按类合计金额数填写在各项费用所在空格内。
3）右下角合计实报金额及大写处均不要填写。
4）若一年内发生数次外诊，请将数次的费用按类合计，金额总数填写在一张报销单上。
5）若在就近和上级合同医院均发生费用，请按医院分类整理单据和金额后填写在一张报销单上。
注：每月报销门诊医药费的具体日期在前一个月的25日以后公布在校园网通知公告栏内和校医院挂号大厅内。
二、住院患者勿需填写报销单。
1、住院患者出院后1周内到校医院办理报销手续，寒暑假期间出院的病人
在开学后1周内到校医院办理报销手续。
2、学生出院诊断证明用A4纸复印两张，在左上角注明所在院系、
医疗证号。
3、出院时余款以支票的方式1周内退还。

